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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进财政监督管理。完善财政监督管理制度，强化

监督检查力度，重点开展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资金

使用情况专项检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整

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和减税

降费实施效果监督检查工作。加强会计监督，严格执行新的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完成中央财政监管职能划转工作。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

陕西省

2019年，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25793.17亿元，比上年增

长 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90.93亿元，增长 4.4%，占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7% ；第二产业增加值 11980.75亿元，

增长 5.7%，占 46.5%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821.49亿元，增长

6.5%，占 45.8%。人均生产总值 6.66万元，增长 5.4%。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598.73亿元，

增长 7.4%。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9%。外贸进出口总值

3515.75亿元，增长0.1%。其中，出口1873.27亿元，下降9.8% ；

进口 1642.48亿元，增长 14.5%。

2019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 2287.9亿元，加上返还性收

入 160.15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213.94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 246.2亿元、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718.4亿元、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191万元和国债转贷资金上

年结余 375万元、上年结余 286.72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200.45亿元和调入资金 585.15亿元，全省财政收入总计

6698.97亿元。全省财政支出 5718.52亿元，上解中央支出 39.4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409.51亿元、增设预算周转金–2.76亿元，

国债转贷资金结余375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4.79亿
元，全省财政支出总计 6412.39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286.58亿

元，结转下年的支出 286.58亿元，净结余为零，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支平衡。

中央下达转移支付资金 2460.14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

付 2213.94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46.20亿元。省对市县转移支

付资金 2547.23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106.27亿元，专项

转移支付440.96亿元。财力向基层下沉，有效弥补市县收支缺

口，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859.90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余、政府专项债券收入等 896.63
亿元，收入总计 2756.53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1970.91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0.1%，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使用资金、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等 564.80亿元，支出总计

2535.71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220.82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8.20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8
倍（主要是国有企业产权出让收入增加较多、延安市部分石油

开发费改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上中央补助 1.05亿元、上

年结余 1.39亿元，收入总计 130.64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 25.85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6.4%，加上调出资金 96.72
亿元，支出总计 122.57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8.07亿元，结转

下年使用。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140.45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1%，加上上年结余 1596.70亿元，收入总计 3737.15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946.4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7%。收

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1790.74亿元。

全省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1846.11 亿元，增长 4.05%。全

省非税收入完成 441.79 亿元，下降 5.77%。非税收入占地

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19.31%（税收占比为 80.69%），较上

年下降 1.59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税

收平稳增长，完成 1895.68亿元，增长 2.8%。煤炭行业税收

555.96亿元，增长 3.28% ；石油行业税收 451.42亿元，增长

2.83% ；装备制造业税收 132.04亿元，下降 8.67% ；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税收 91.06亿元，下降 4.66% ；

建筑业税收 253.69亿元，增长 3.73%。其他行业中，烟草制

品业税收增长 34.6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税收增长 37.61%，有色和黑金属采矿冶炼压延业税收增

长 5.39%。第三产业税收增长较快，完成 1451.14 亿元，增

长 7.44%。金融业实现税收 261.22 亿元，增长 19.79%。房

地产行业实现税收 436.22亿元，增长 17.08%，其他行业中，

批发和零售业税收增长 3.1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税

收增长 8.65%，住宿和餐饮业税收下降 3.47%，商业、科技

等其他服务业税收下降 9.5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税收增长 8.03%。

一、顶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制定《全省减税降费实施方案》，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

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深入市县和企业调研，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检查实施效果。在落实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

性减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减税政策的基础上，对中央授权地

方确定的政策，按照“能减就减、顶格减免”的原则，出台配

套措施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 50%幅度顶格减征“六

税两费”（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和

地方教育附加）；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重点群体和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创业，按照国家规定最高上浮 20%的标准，顶格

减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减半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 ；

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20%降至 16%。全

年新增减税降费 600多亿元，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减税规模

最大，民营企业受益最多，对促进研发、扩大投资、激发市场

活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财政收支管理全面强化

（一）加强收入管理。强化财税协调，加强收入征管，做到

应收尽收，坚决防止收过头税。加大检查力度，防止非税收入

违规入库。优化营商环境，启动“陕西省非税暨票据管理一体

化平台”，开通微信、支付宝等缴费渠道，极大方便缴款群众

和企业。全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287.73亿元，比上年增

长 2%，全省税收占比达到 80.69%，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清

理收回存量资金及沉淀资金 148.3亿元。同时，清理以前年度

欠缴、对部分企业收取特别专项税后利润等收缴资金 20.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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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争取中央支持取得新突破，中央各项转移支付资金 1317.6
亿元，较上年增加 126.6亿元，增长 10.5% ；加大争取外资力

度，利用外资折合人民币 43.4亿元。

（二）加大对市县和部门支出进度考核通报力度，支出的

及时性、均衡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全省财政支出 5721.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完成调整预算的 95.8%。出台政府过

紧日子 10条措施，省级五大班子压缩公用经费 8%，公检法压

缩 5%，其他单位压缩 6%，全省压缩一般性支出 18亿元。实行

一县一策，对收支矛盾突出、债务风险高、暂付款规模大、库

款管理水平低的县，重点关注、重点监控。省财政加大对困难

县区转移支付力度，分配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 165亿元，比上

年增长 15.4%。通过各级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全省财政收支

预算执行较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重点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确保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到位。

三、支持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

（一）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建立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预算管理、债券发行使用和监管等制度体系，实行政府举债融

资 52条负面清单，对 16个高风险市县进行约谈，对存在违规

举债问题的市县严格问责，坚决遏制违法违规举债。督促各级

各部门多方筹措资金，完成年度化解任务，全省化解隐性债务

完成年度任务的 154%，债务风险等级进一步降低。

（二）大力支持脱贫攻坚。2019年，各级财政共投入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147.9亿元，增长 14.4%。其中 ：中央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60.2亿元，增长 10.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6亿元，增长 20% ；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1.7亿元，增长

14.9%。同时，中央和省级加大对 11个深度贫困县倾斜力度，

下达专项扶贫资金 22.2亿元，较上年增长 39.3%。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亿元。规范涉农资金

整合，全省 56个贫困县整合涉农资金 203亿元，其中，11个深

度贫困县整合52.2亿元。加快扶贫资金支出进度，全省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达到 95.5%，高于中央不低于 92%的要

求。建立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将中央 42项、省级 30项涉

贫资金全部纳入，实现扶贫资金监管的全覆盖，实行周通报，

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在全省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确保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创新性组

织 29家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机构，帮助贫困县查找问

题，完善制度，加强财政财务基础管理。调整和完善乡镇财政

管理工作，理顺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强化乡镇财政干部队伍建

设，助力脱贫攻坚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出台财政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加大投入力度，支持提升粮食生产

能力、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饮水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和省级安排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 24.1亿元、增长 57.9%。省级新增投入 6.9亿

元，用于关中地区散煤治理冬季取暖运行补助，建立完善“建

设+运行”的双补贴机制 ；积极争取关中五市一区（西安、咸

阳、宝鸡、渭南市及杨凌区）纳入国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试点城市，2019—2021年，三年将获得中央 48亿元补助。省

级安排 6.5亿元，支持渭河、丹江等重点流域水污染和土壤污

染防治。安排中央和省级林业专项资金 46.52亿元，支持天然

林防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绿化工程建设。省级安排 7.5亿

元，加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投入力度，加快两市一

县（延安市、铜川市和富平县）中央试点项目建设。省级新增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3亿元，用于秦岭矿权退出、矿山

修复、环境监测、生态保护。

四、支持稳增长更加有力

（一）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业稳

增长促投资 23条意见、稳投资 10条举措，安排中央和省级政

府投资类专项资金 561.9亿元，支持交通、水利、城市管网及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为稳投资撑腰。争取中央新增

专项政府债券 453亿元，比上年增加 195亿元，增长 75.6%，8

月底前全部发行，10月底完成支出进度 100%，其中 82%用于

稳投资、补短板领域，在稳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支持“三个经济”（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方向，认真落实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等

财税政策，研究制定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三个经济”发展、汽

车产业发展、中小企业技改奖励等财税政策。省级支持“三个

经济”专项资金 11.3亿元，全部拨付到位。设立 40亿元专项资

金，支持汽车产业发展。设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纾困基金，

首期规模 25.2亿元，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设立 10亿元中

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科技创新

和转型升级。安排资金 6.2亿元，支持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开展集成式协同攻关、特色产业创新研发、科技成果推广应

用。安排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专项资金 20亿元，支持县

域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等。安排资金

4.73亿元，支持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走出去。

（三）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全面推进基金管理制度建

设和政策创新，出台《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全面评估运作绩效，加大清理整合力度，取消低效基金，省级

政府投资基金由 25支调减为 7支 ；设立 200亿元的陕西省政

府投资引导基金，对接国家相关基金在陕落地子基金。支持省

属金融企业发展，通过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陕

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8.84亿元。

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对省再担保公司增资6亿元，

发挥体系龙头作用 ；安排资金 2.7亿元，支持市级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发展，省体系内担保机构注册资本合计 257亿元，较

2017年年底体系构建前增加 132亿元，增幅达到 105.6%。推

动PPP项目规范开展，制定PPP项目入库审核管理办法，规范

流程，提升项目入库质量。2019年，全省新入库项目 59个，总

投资 771亿元。

五、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加大

按照“保基本、补短板、可持续”原则，坚持基本民生投

入只增不减，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
（一）就业方面。创新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下达就业补助

资金 28.09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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